生产安全事故查处挂牌督办
通 知 书

吴安委办督字〔2025〕8号

盐池县安委会：
2025年8月11日11时30分左右，盐池县大水坑镇李伏渠村高兴庄自然村北侧华庆运输有限公司危货停车场发生一起安全事故，造成1人死亡。根据《吴忠市生产安全事故查处挂牌督办办法》（吴安委办发〔2010〕51号）规定，现对该起安全事故进行挂牌督办，督办内容如下：
一、事故名称
吴忠市盐池县华庆运输有限公司“8·11”一般安全事故。
二、督办事项
1.做好事故善后处理工作；
2.在事故调查阶段，及时报送事故调查组组成及人员名单；
3.查清事故原因，分清事故责任，提出对事故单位和相关人员的处理意见；
4.形成技术分析报告、事故调查报告；
5.依法对事故单位和相关人员实施责任追究；
6.监督落实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三、办理期限
接到督办通知后，在事故发生之日起60日内依法依规完成督办事项。
四、办理责任单位
盐池县人民政府（安委会）。
五、督办要求
事故调查报告报市安委会办公室审核同意后，由盐池县人民政府负责批复结案并向社会公布。事故结案后，事故调查报告和事故处理决定落实情况要及时报市安委会办公室备案。
联系人及电话：吴文宝、2039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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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
李成副市长、白仁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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